
 

1 

 

广州大道北营业部“金诺信”系列 

——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产品说明书 

 

一、产品名称  

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（以下简称“金顾问”）。 

 

二、产品类别 

“金顾问”产品类别定位为综合类投资策略服务。  

 

三、风险等级  

“金顾问”风险等级为成长型。 

 

四、产品经（助）理简介 

姓名 岗位、职务 执业类别 执业资格编号 

黄辉叶 首席投资顾问 投资咨询 S0500611120002 

王贤典 高级投资顾问 投资咨询 S0500611010117 

郑荔仙 投资顾问助理 一般证券 S0500112080017 

 

五、产品适用群体  

凡在湘财证券广州大道北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且风险承受能力

等级为成长型及以上的客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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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产品特色  

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由营业部投资顾问提出荐股申请并详细

阐述推荐理由及风险揭示，经投顾团队全体成员投票表决，同时获得

营业部投顾风控小组审核通过后，形成短信发送给签约客户，相关投

顾与客户进行实时沟通。金顾问增值理财服务产品由营业部投顾团队

指定成员专人发送。  

 

七、产品风险控制机制  

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“金顾问”服务产品推荐失败的风险，营业

部投资顾问团队内部形成投顾风控小组，风控小组成员由 3名投资顾

问担任。 

风控小组负责持续跟踪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产品所荐个股行

情走势，对推荐者进行止盈止损提醒，并在推荐个股突破止盈或止损

点位后发出止盈止损的提示，并针对持仓量较大的客户进行电话提

醒。风控小组的全年风控执行情况做书面记录（记录员：王贤典），

作为小组成员年度工作绩效进行考核。  

1、仓位控制：单只个股最高仓位为 30%（30%为超配、20%为标

配、10%为低配），总仓位 70%为高风险，70%-40%为中度风险，40%以

下为低风险。 

2、止盈止损：跌破“建议买入价”超过 5%严格止损，“建议买

入价”之上破前一交易日最低价及时提示止盈。 

3、投资顾问风控小组成员：王贤典、王蓉杰、黄辉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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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产品运行原理  

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，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、债

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衍生工具。选股选时，拥有十

几年证券投资经历的首席投资顾问，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紧密结

合，主动寻找市场投资机会，追求正收益，强调客户保值增值。  

 

九、产品投资策略  

“金顾问”在充分研究分析基础上，选择业绩将发生重大转变的

个股和预期短期机会大、技术形态好的投资品种，建立模拟盘，为客

户提供专业投资建议的参考，动态跟踪，时效性强，实战参考价值大。  

1、盲点套利：聚焦吸收合并、要约收购、交易基金等；深度挖

掘其中的盲点套利机会。 

2、价格跟踪：跟踪各类物价指数，分析行业景气周期，把握二

级市场个股交易性机会。 

3、新兴产业：跟踪新兴产业，关注产业政策，建立量化指标股

票池，及时提示个股机会。 

4、资金为王：构建技术模型，跟踪主力资金，辨析真假意图，

坐顺风车，追求稳健利润。 

 

十、产品历史业绩  

从 2012年 9月 17日至今，“金顾问”一个月累计涨幅 6.5%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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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大盘（上证综合指数）下跌 1.27%，金顾问增值理财服务产品取得

超额收益 7.77%。 

股票名称（代码） 买入日期 卖出日期 累计收益 备注 

熊猫烟花(600779)  9 月 26日  0% 三季度大幅增长，10元以下调入 

兴业证券(601377)  10 月 10日  1.16% 短中期趋势良好 

亿阳信通(600289) 9 月 24日 10月 10日 20.72% 资金推动,补涨需求 

厦门钨业(600549) 9 月 26日 10月 11日 3.82% 价格跟踪,行业景气 

总收益   24.7%  

 

十一、产品发送方式  

“金顾问”服务的发送方式为短信；投资顾问与客户一对一电话

沟通；定期电子邮件发送等方式。  

 

十二、产品发送频率  

短信发送频率为不定期，股票推荐频率为每周不超过四只，推荐

股票持有时间为 2-40个交易日 。 

 

十三、产品定价标准  

1、客户原始资产：20（含）-50万以下 

原始资产 
X=季末结算资产/当季期

初资产 
收费金额 收费模式 

[20，50)万 

X ≤1.1 360元 前收费 

1.1＜X≤1.2 6000元 

后收费 1.2＜X≤1.4 8000元 

1.4＜X 10000元 

本产品收费细则： 

（1）客户根据各档情况，签订本产品服务协议，签约后客户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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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按前收费以 360元价格订制服务一年； 

（2）当季末结算时，如果季末 X 未达上述标准（X ≤1.1），当

季不再收费；如果 X达到上表标准，按标准收费； 

（3）季末结算资产=当季期初资产-当季期间转入资产+当季期间

转出资产总额，资产含现金或转托管入股票； 

（4）每季初重新核算客户期初资产；核算期（3月 1日、6月 1

日、9月 1日、12月 1日），结算期（3月 31日、6月 30日、9月 30

日、12月 31日），客户签约日的当季协议即生效； 

（5）客户资产低于 20万的不能参与此服务产品。 

 

2、客户原始资产：50（含）-100万以下 

原始资产 
X=季末结算资产/当季

期初资产 
收费金额 收费模式 

[50，100)万 

X ≤1.1 360元 前收费 

1.1＜X≤1.2 12500元 

后收费 1.2＜X≤1.4 20000元 

1.4＜X 27500元 

本产品收费细则： 

（1）客户根据各档情况，签订本产品服务协议，签约后客户须

先按前收费以 360元价格订制服务一年； 

（2）当季末结算时，如果季末 X 未达上述标准（X ≤1.1），当

季不再收费；如果 X达到上表标准，按标准收费； 

（3）季末结算资产=当季期初资产-当季期间转入资产+当季期间

转出资产总额，资产含现金或转托管入股票； 

（4）每季初重新核算客户期初资产； 核算期（3 月 1 日、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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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日、9 月 1 日、12 月 1 日），结算期（3 月 31 日、6 月 30 日、9 月

30日、12月 31日），客户签约日的当季协议即生效。 

 

3、客户原始资产：100万以上（含） 

原始资产 
X=季末结算资产/当季

期初资产 
收费金额 收费模式 

100万以上 

X ≤1.1 360元 前收费 

1.1＜X≤1.2 20000元 

后收费 1.2＜X≤1.4 35000元 

1.4＜X 50000元 

本产品收费细则： 

（1）客户根据各档情况，签订本产品服务协议，签约后客户须

先按前收费以 360元价格订制服务一年； 

（2）当季末结算时，如果季末 X 未达上述标准（X ≤1.1），当

季不再收费；如果 X达到上表标准，按标准收费； 

（3）季末结算资产=当季期初资产-当季期间转入资产+当季期间

转出资产总额，资产含现金或转托管入股票； 

（4）每季初重新核算客户期初资产； 核算期（3 月 1 日、6 月

1 日、9 月 1 日、12 月 1 日），结算期（3 月 31 日、6 月 30 日、9 月

30日、12月 31日），客户签约日的当季协议即生效。 

 

十四、产品示例  

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产品：熊猫烟花（600599）今年二季度

出口业绩有很大突破，为湖南金改龙头，大股东增持概念。建议 10

元以下调入组合。 



 

7 

 

模拟池：10元以下调入，止损价 7.5元，仓位 30%。仅供参考！  

 

风险提示：  

1、产品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进行产品跟踪

与管理，但产品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。在任何情况下，

湘财证券及其广州大道北营业部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投资顾问团

队提供的上述“金顾问”专业产品服务,均不确保投资不受损失或承

诺能因此获取投资收益,并不与投资者约定分享投资收益或分担投资

损失。  

2、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涉及各种信息、资讯以及投资建议，

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，不能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长期有效。同时可能存

在不准确、不全面或者被误读的风险，您有权向广州大道北营业部“金

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投资顾问团队了解投资分析意见的来源，以便您

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作出理性判断。  

3、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涉及各种信息、资讯以及投资建议，

仅作为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的参考和借鉴，投资者应自行承担据此进

行投资所产生的风险及后果。  

4、由于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主要通过网络、电子邮件、手

机短信等方式提供，因此可能存在因第三方或其它不可抗力因素造成

的信息遗漏或延迟，对此湘财证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。请您在接受服

务前，应我公司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和服务获取方式，如有变动须及

时向我公司进行说明，如因您自身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您未能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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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获服务，责任将由您自行承担。  

5、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，未能详尽列明投资

者接受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所面临的所有风险和可能影响上市证

券价格的所有因素。由于发生上述风险而导致的损失将由投资者自行

承担，本公司郑重提示：在接受本服务前，投资者应认真阅读相关业

务规则，务必对证券投资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有清醒的认识，并确信

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，避免因此遭受难以承受的损

失。  

6、本产品版权归湘财证券所有，未经湘财证券书面许可，任何

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、复制，如获得许可进行引用、刊发，

需注明出处为湘财证券广州大道北营业部“金顾问”增值理财服务投

资顾问团队，且不得对本产品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。  

7、本产品仅供湘财证券客户及投资顾问在详细了解产品风险及

产品原理状态下翻阅使用，不构成任何要约。如遇客户风险等级与产

品风险等级不匹配的状况下，请客户谨慎购买并重新测评您的风险承

受能力。如客户已详细了解风险结果以及相关风险仍坚持订购，双方

的权利义务以书面签订的《投资顾问服务协议》为准。 


